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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 

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

 

[2017]京会兴专字第 62000029 号 

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核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贵公司）管理层编

制的《关于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原股东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

明》。编制《关于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原股东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

的说明》，并保证其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，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整的实物证

据、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、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，是贵公

司管理层的责任。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，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

的《关于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原股东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》

发表审核意见。 

我们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-历史财务信息审计

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，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

规范，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，以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《关于深圳市灏天光电

有限公司原股东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》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

合理保证。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、重新计算相关

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

合理的基础。 

我们认为，贵公司《关于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原股东 2016 年度业绩承

诺完成情况的说明》已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编制，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深圳

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业绩实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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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告仅作为贵公司 2016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，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

对外披露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 

附件：关于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原股东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

 

 

 

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         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娜萍 

 

 

    中国·北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           

二○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韩  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关于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 

原股东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

 

2015 年 11 月 30 日，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子公司福

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建信达光电”）完成对深圳市灏天光

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灏天光电”）70%股权的收购及工商登记变更手续。根

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

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的有关规定，将收购灏天光电股权时其原股东卢

志荣和灏天光电共同所作业绩承诺在 2016 年度实际完成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资产收购情况 

2014 年 2 月 13 日，经中国证监会（证监许可[2014]202 号）核准，公司采

取非公开方式发行股票，募集资金 68,656.29 万元用于建设安溪 LED 封装新建项

目、厦门 LED 应用产品及封装扩建项目、RFID 产品设计和生产线扩建项目。为

增强 LED 封装产品的综合竞争力，2015 年 10 月 12 日，经公司 2015 年第二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同意将“安溪 LED 封装新建项目”的部分募集资金

5,041.40 万元变更用于收购灏天光电 70%股权，项目名称变更为“安溪 LED 封

装新建项目及股权收购项目”。福建信达光电与灏天光电、卢志荣等灏天光电原

股东签署《关于深圳市灏天光电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权转

让协议》）”）。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持有灏天光电 70%股权。 

二、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条款 

依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的约定，卢志荣和灏天光电共同就灏天光电 2016

年度至 2020 年度（下称“承诺期间”）的业绩向福建信达光电作出如下承诺： 

2016 年度的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1,520 万元、2017 年度的审计净利润不低于

1,730 万元、2018 年度的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2,020 万元、2019 年度的审计净利润

不低于 2,270 万元、2020 年度的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2,350 万元（以下单独或合称

为“承诺净利润”）； 

如果灏天光电在承诺期间未实现承诺净利润，则卢志荣应当按照如下约定向

福建信达光电支付补偿。 

（1）现金补偿：承诺期间内，如果灏天光电在任一会计年度实现的审计净

利润少于承诺净利润，则卢志荣应在福建信达光电向其签发书面通知之日五个工

作日内向信达光电支付现金补偿。 

现金补偿计算公式为：当期应补偿现金=（当期承诺净利润数－当期审计净

利润数）×股权比例（70%）。承诺净利润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



 

 

见的审计报告确定的净利润，且应以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

准。 

（2）回购安排。承诺期间届满后，如果灏天光电在承诺期间实现的累积审

计净利润总额未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总额的 60%，由卢志荣收购福建信达光电持

有的全部灏天光电的股权。具体回购安排详见公司 2015 年 9 月 28 日发布的《关

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72）。 

三、业绩实现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

灏天光电 2016 年度财务报表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

计，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经审计的灏天光电 2016 年度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-5,942.33 万元，与业绩承诺差异 7,462.33 万元。 

四、产生差异的原因 

1、收购初期灏天光电体量小，供应链价格议价能力弱，使得采购成本较高，

而 2016 年上半年，白光市场出现价格战，销售单价极速下降，产品成本与市场

售价出现严重倒挂，造成销售毛利损失 1,389.06 万元。 

2、灏天光电为抢占市场份额，在加大生产时生产管理不到位，造成产品质

量不稳，客诉增加，使得库存积压。2016 年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,403.48 万

元。 

3、2016 年灏天光电账挂并购前应收账款 2,849.30 万元，根据会计准则对该

部分款项单项减值测试并计提了坏账准备 1,962.01 万元。按照《股权转让协议》

的规定，该部分损失由灏天光电原股东补偿。 

4、2016 年收购完成后灏天光电的供应链尚未完全整合，扩产进度未达到预

期。 

五、公司已经或拟采取的督促灏天光电原股东履行承诺的措施 

1、福建信达光电已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审定的数据，向原股东卢志荣发出了《关于灏天光电 2016 年度业绩

承诺及补偿的告知函》。 

2、暂扣需支付给原股东的剩余 50%股权转让款，即 2,520.70 万元。 

3、卢志荣对其应承担的并购基准日前发生的经营损失、债权损失等事项承

诺如下：将持有的灏天光电 27.67%股权质押给福建信达光电；将其在灏天光电

享有的未来股东权益及股利分配款优先进行偿还，直至结清前述损失。 

4、公司将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向原股东主张权利，追偿业绩承诺补偿款。 

5、推动灏天光电改善经营： 



 

 

（1）加快产能扩充，将目前产能由原有 300KK/月扩产至 1700KK/月，实现

规模化生产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。 

（2）推动供应链整合，降低产品采购成本，加强生产管理，强化市场开拓，

提升产品效益。经过 2016 年的调整，目前灏天光电产品已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

求，客户群体稳定，销售毛利率逐步提升。 

（3）加强经营管理，进一步固化核心销售客户与公司经营管理团队。通过

不断开发核心客户，带动销售量提升。2017 年第一季度，灏天光电经营情况明

显改善，实现营业收入 1.3 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500%以上。 

（4）加大研发投入，逐步实现产品标准化，提高生产效率。 

（5）对销售及管理费用进行细项控制，确保合理支出。 

 

 

 

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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